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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方法

一、 人口統計

活嬰

當每一活嬰誕生於仁伯爵綜合醫院或鏡湖醫院時，院方會將一份資料記錄寄予統計

暨普查局。另一方面，出生登記局亦會將每一出生記錄寄送統計暨普查局作補充資料，

以助評估有關統計之覆蓋程度。

死亡及死胎

有關資料是根據由婚姻及死亡登記局寄予統計暨普查局死亡及死胎之醫生證明書

副本而編制的，死因編碼工作則由衛生局負責。

結婚

由婚姻及死亡登記局提供每項結婚登記之記錄。

移民及獲准居澳之人士

由澳門保安司轄下部門提供有關外地勞工、獲准居澳之人士，以及來自大陸的合法

移民的資料，統計暨普查局對有關資料進行整理，並負責制定資料之公佈形式。

在人口估計方面，移入人士指來自中國大陸的合法、非法移民、以及獲准居澳之人

士及非本地勞工的餘額。而移出人士指獲得簽證移居外國的本澳居民，有關的估計是以

各國駐香港領事館提供的資料為依據。



參考日期

所有在〝人口統計〞公佈之統計資料的有關日期，除結婚是指辦理結婚登記日外，

其餘均指事實的發生日。

－　因進位關係，統計表的總數與各項之和可能有差異。

－　已公佈數字會作定期性覆核，倘有需要當作更正。



二、人口估計

現時的人口估計，是同時採用直接估計及間接估計兩種方法進行的。

直接估計方法是以人口普查或大規模的人口調查之結果為基礎，再根據參考期

內居住人口的變動而進行計算。詳細來說，就是以上期期末居住人口的數目，加上

在參考期內居住人口的增加額（出生人口總數及遷入移民總數），再減去在同一期
間內人口的流失額（死亡總數及遷出移民總數）。這個方法的優點是直接、簡單，

但對人口普查及民事登記資料的質素要求很高。準確的人口普查結果，能為未來十

年的人口估計提供一個良好的按年齡及性別分佈的人口數據基礎；另一方面，詳盡

和全面的出生登記、死亡登記及移民記錄，可清楚地反映整個人口的動態變化，兩

的綜合就得出準確的人口估計。

間接估計有多種不同的方法。當缺乏精確的人口普查數據，又或沒有全面的民

事登記系統時，就要依賴間接估計的方法進行人口估計。

澳門地區由於面積較小，人口集中，出生登記與死亡登記基本達至 100%的覆
蓋；而人口普查定期地進行，所積累的經驗使普查數據達至令人滿意的程度。但至
目前為止，人口遷移的統計，特別是對非法入境的外來人士之估計，仍需要透過如

比較兩次普查的資料等間接方法得出。故現時澳門的人口估計須同時採用直接及間

接方法進行。

進行人口估計的基本的數據包括：

    －“出生登記”統計
按性別統計的在本地區出生的個案，屬於人口估計中的增加項。

    －“死亡登記”統計
每個發生於本地的死亡個案之詳細記錄，從中可以得到性別、年齡等資料。

“死亡”是人口估計中的減少項。

    －“遷入移民”統計
根據由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提供的“獲准居澳之人士”、“外地勞工”及
“來自中國大陸的合法移民”的資料，可獲得合法進入本澳的移民凈額。另一
方面，“非法移民”的估計是利用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統計之結果的比較
而得出的。這些資料是人口估計的增加項。

    －“遷出移民”統計
獲得簽證移居外國的本澳居民的資料，主要由各國駐香港的領事館提供，

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等國家駐港領事館。這些資料是人口估

計的減少項。



根據下列方程式，可推算出人口的總體數字及分性別的人口數。

Pt= Pt-1+(Bt –Dt)+(It –Et),  或  Pt= Pt-1+SNt +SMt

其中 Pt-1 估計年份 t之年初[即上一年(t-1)年終]的人口估計數目

Pt 估計年份 t之年終的人口估計數目

Bt 估計年份 t年內出生的人口數目

Dt 估計年份 t年內死亡的人口數目

SNt 估計年份 t年內人口自然變動淨值 SNt=Bt-Dt

It 估計年份 t年內遷入之移民數目

Et 估計年份 t年內遷出之移民數目

SM t 估計年份 t年內移民淨值 SMt=It-Et

而更詳細的各歲組的人口估計，是基於下列的考慮：

1) 估計年份內出生的人口，將作為零歲組的人口出現在估計年份的年終人口
估計內。

2) 從人口學的角度去考慮年齡時，均以足齡計算。因此，在 t年內某一時點
足 x歲的人士中，有一部分的出生年份是（t-x）年，但亦有部分的出生年
份是（t-x-1）年。在死亡方面，在 t年內某個年齡（例如 x歲）的死亡人
士中，其中一部分的出生年份是（t-x）年，另一部分的出生年份是（t-x-1）
年。因此，在處理死亡人士的年齡分組時，一般把同一歲中每個時間的死

亡概率考慮為均等的，即是說其分佈是線性的。在此假設下，在 t 年內 x
歲的死亡人士中，其出生年份有一半是（t-x）年，而另外一半是（t-x-1）
年。因此，可以得到下列公式：
作為人口估計使用的 x歲組中的死亡人數 = 0.5 × D(x-1),t + 0.5 × Dx,t

D x,t是估計年份 t年內 x歲死亡之人口數
對於一歲以下的死亡，由於越接近出生，其死亡機會越大，因此不能作線

性分佈的假設，而是要根據當年死亡的一歲以下的嬰兒的出生年份之分佈

作調整。

  3) 移民人口的年齡分組估計，是考慮合併遷入及遷出的人口數，以凈額去分
組，正值表示遷入多於遷出，負值則表示遷入少於遷出。與死亡人口的處
理相若，x 歲組中的移民人口可表為：0.5  ×  SM ( x - 1 ) ,t  +  0.5 × SMx , t

         SM x,t是估計年份 t年內遷入和遷出的 x歲人口之淨值



按年齡分組的人口估計之一般方程式如下：

Px,t =P(x-1),t-1 – 0.5 ×  D(x-1),t – 0.5 ×  Dx,t + 0.5 ×  SM(x-1),t + 0.5 ×  SMx,t

零歲組的人口估計為

P0,t =Bt－D0,t中 t 年出生的人數＋0.5×SM0,t

一歲組的人口估計為

P1,t =P0,t-1－D0,t中（t-1）年出生的人數－0.5×D1,t＋0.5×SM0,t＋0.5×SM1,t

七十五歲及以上歲組的人口估計為

P75+,t =P74,t-1－0.5×D74,t－D75+,t＋0.5×SM74,t＋SM75+,t

其中 P(x-1),t-1 估計年份 t之年初[即上一年(t-1)年終]的(x-1)歲組人口估計數目

Px,t 估計年份 t之年終的 x歲組人口估計數目

Bt 估計年份 t年內出生的人口數目

Dx,t 估計年份 t年內 x歲死亡的人口數目

Ix,t 估計年份 t年內 x歲遷入之移民數目

Ex,t 估計年份 t年內 x歲遷出之移民數目

SMx,t 估計年份 t年內 x歲移民淨值 SM x,t =I  x,t -E x,t



基本概念

居住人口

指參考期內以澳門為常居地之人士，包括下列人士：

l 無住所；

l 往其它國家度假、經商、工作或學習少於三個月；

l 在海上工作；

l 每天到其它國家或地區工作。

活嬰

指一個剛由母體分娩出來的，且具有呼吸及某些生存徵狀之獨立生命體。

生存的徵狀：不管臍帶是否已被剪斷或胎盤是否已被剝掉，其心臟或臍帶仍在搏動，

或其隨意肌作有意識的收縮活動。

死亡

在出生後的任何時刻永遠消失了任何生存的徵狀。

必須申報疾病

指刊登於 1988年 12月 5日政府公報 49號第 196/88/M 號訓令裏所包括的疾病。

國籍

作為某一個國家公民的個人屬性。

人口指標

自然增長率

參考期內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差額與平均人口之千分比。

出生率

參考期內出生活嬰數目與平均人口之千分比。



活嬰出生性別比

參考期內每百名出生女性活嬰相對應的男性活嬰數目。

死亡率

參考期內死亡人數與平均人口之千分比。

嬰兒死亡率

參考期內年齡在 1歲或以下的死亡人數與出生活嬰數目的千分比。

初生嬰兒死亡率

參考期內年齡在 28日或以下的死亡人數與出生活嬰數目的千分比。

圍產期嬰兒死亡率

參考期內年齡在 7日或以下的死亡人數以及體重在 500克或以上的死胎數目，與出

生活嬰數目以及體重在 500克或以上的死胎數目之千分比。

死胎率

參考期內 28週或以上之死胎數目，與出生活嬰數目以及 28週或以上之死胎數目的
千分比。



符號註釋

.. 不適用

- 絕對數值為零

# 保密資料

… 未能提供

-- 不完整性資料

p 臨時性數字

x 估計數字

o 結果數字少於所採用單位半數

r 更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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